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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3 月 22 日 

在达州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 

达州市财政局  王洪波 

 

各位代表： 

我受市人民政府的委托，向大会报告达州市 2015 年财政预

算执行情况和 2016 年财政预算草案，请予以审查，并请市政协

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一、关于 2015 年财政预算执行 

2015 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也是经济新常态下达州财政经

受重大考验的一年。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和市政协的

监督支持下，全市各级财政部门牢牢把握“保位争先、加快发展、

追赶跨越”的工作基调，认真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狠抓增收节支，

优化支出结构，深化管理改革，经受住了各方面严峻考验，为促

进经济转型升级、社会事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提供了坚强保障。

全市财政预算执行总体正常。 

（一）全市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15 年，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791,548 万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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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的 99.83%，增长 8.85%，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507,032 万元，

为预算的 85.06%，下降 2.77%；非税收入完成 284,516 万元，为

预算的 144.56%，增长 38.30%。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

地税部门组织 439,328 万元，下降 1.04%；国税部门组织 94,302

万元，增长 0.12%；财政部门组织 257,918 万元，增长 36.41%。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在年初预算基础上，加上省增加我市

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以及动用上年结转结余及省财

政厅转贷地方政府债券等，共调增支出预算 1,339,558 万元，全

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相应变动为 3,252,965 万元。当年全市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243,262 万元，为预算的 99.70%，比上年增

长 12.68%。 

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上级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

补助、专项拨款补助、地方债券、上年财政结余、调入资金等收

入 3,231,875 万元，收入总计为 4,023,423 万元。总收入减去当年

支出 3,243,262 万元，扣除按规定上解支出及地方债券还本等

763,579 万元，全市结存资金 16,582 万元。结存资金按规定清理

后，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879 万元，因项目跨年实施需

要结转下年继续使用的资金 9,703 万元。2015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

算实现了收支平衡。 

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353,378 万元，为预算的 103.64%，

加上上级补助、上年结余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收入后，可

供安排的收入总量为 564,086 万元。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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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059 万元，为预算的 96.16%，主要用于征地和拆迁补偿、城

市公共设施、文化教育、体育事业、社会福利等，收入总量减去

当年支出、上解上级、调出资金和偿还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后，全

市结余资金 16,595 万元，按规定全部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790 万元，为预算的 100%。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790 万元，为预算的 100%，主

要用于国有企业改革、企业技术改造升级及企业发展支出等。全

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现了收支平衡。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537,640 万元，为预算的

104.50%；加上上年结余资金后，可供安排的收入总量为 804,386

万元。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480,670 万元，为预算

的 98.10%。主要用于按时足额兑现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提高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以及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和生育保险待遇水平。收入总量减去当年支出后，全市结余

资金 323,716 万元。 

（二）市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市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73,023 万元，为预算的   

101.21%，增长 9.62%，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123,014 万元，为

预算的 84.30%，下降 3.65%；非税收入完成 50,009 万元，为预

算的 199.81%，增长 65.80%。市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地

税部门组织 102,478 万元，增长 2.08%；国税部门组织 29,814 万

元，下降 8.87%；财政部门组织 40,731 万元，增长 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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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在年初预算基础上，加上省增加市级

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以及动用上年结转结余及省财

政厅转贷地方政府债券等，共调增支出预算 137,854 万元，市级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相应变动为 395,261 万元。当年市级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388,405 万元，为预算的 98.27%，比上年增长

5.66%。 

市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上级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

补助、专项拨款补助、地方债券、上年财政结余、上解收入等收

入 990,594 万元，总收入为 1,163,617 万元。总收入减去当年实

际支出 388,405 万元，扣除按规定上解上级、补助下级、转贷各

区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及地方债券还本等 766,291 万元，市级结存

资金 8,921 万元。结存资金按规定清理后，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 2,065 万元，因项目跨年实施需要结转下年继续使用的资

金 6,856 万元。2015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实现了收支平衡。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年初安排预备费 6,047 万元，主要用于自

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置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并已列入相关支

出科目决算数。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结转资金 6,856 万元，主要包括：卫生、

计生和社保方面 1,732 万元，节能环保、资源勘探和商业服务业

方面 1,851 万元，农林水、国土、气象、城乡社区和交通运输方

面 784 万元，一般公共服务和其他社会管理等方面 2,489 万元。 

    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36,922 万元，为预算的 1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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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上级补助、上年结余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收入和减去

补助下级资金后，可供安排的收入总量为 56,004 万元。市级政

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25,599 万元，为预算的 88.99%，主要用于征

地和拆迁补偿、城市公共设施、文化教育、体育事业、社会福利

等，收入总量减去当年支出、上解上级、调出资金和偿还地方政

府专项债务后，市级结余资金 12,849 万元，按规定全部结转下

年继续使用。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433 万元，为预算的 100%。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433 万元，为预算的 100%，主

要用于国有企业改革、企业技术改造升级及企业发展支出等。市

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现了收支平衡。 

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69,935 万元，为预算的

110.70%；加上上年结余资金后，可供安排的收入总量为 313,417

万元。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164,321 万元，为预算

的 101.10%。主要用于按时足额兑现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提高

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待遇水平。收

入总量减去当年支出、补助下级支出、上缴统筹基金等支出后，

市级结余资金 149,096 万元。 

（三）重点支出执行情况 

2015 年，全市农业、教育、医疗、科技、文化等支出规模

进一步扩大，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各项重点支出得到有

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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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林水事务支出 537,929 万元，增长 21.79%。 

2．教育支出 694,180 万元，增长 19.25%。 

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409,760 万元，增长 14.65%。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72,919 万元，增长 10.27%。 

5．科学技术支出 16,725 万元，增长 12.51%。 

6．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45,270 万元，增长 22.47%。 

（四）对县（市、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2015 年，对县（市、区）转移支付 2,128,026 万元，增长 9.75%，

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1,226,607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 881,011

万元。主要用于“三农”投入、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交通

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补助支出。 

上述全市和市级预算执行及平衡情况均为快报数，决算批复

后将有一些变化，届时我们再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二、关于 2015 年财政工作 

（一）增动力强观念，严格落实审议意见。严格按照依法治

市的要求，进一步增强依法行政、依法理财观念，认真学习、宣

传、贯彻新《预算法》。严格落实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关于财政预

（决）算、预算执行情况的决议决定，进一步提高财政预算管理

水平。自觉接受监督，开通预算执行在线监督平台，“三公”经费

公开范围更广、内容更细，市级“三公”经费支出 4,322 万元，比

上年减少 1,405 万元，下降 25%，财政工作更加透明。完成人大

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主动加强与代表、委员的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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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联系，共办理代表建议 20 件、委员提案 12 件，得到了代表、

委员的充分肯定，满意率为 100%。 

（二）强实力筹资金，积极应对财政压力。面对严峻的收支

矛盾，逆势突破，多措并举筹集资金，有效缓解支付压力。一是

带动引导各方投入。积极创新项目财政资金投资模式，在全省率

先设立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财政支持基金，成功募

集资金 21.87 亿元，规模在同类基金中居全国第一。二是用好用

活当前政策。大力争取上级政策支持，全市成功争取置换债券

85.41 亿元，新增政府债券 12.54 亿元。大力实施预算执行中期

评估，切实强化预算约束，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坚决清收执行慢、

效率低的财政资金，通过中期评估共清收市本级资金 8,528 万元。

三是强力推进脱贫攻坚。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和撬动作用，

努力做大财政扶贫资金规模，推动我市财政支持精准脱贫工作走

在了全省前列。全市共争取上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6.98 亿元，

市县两级财政共投入专项扶贫资金 9,200 万元；建立了产业扶贫

信贷基金 7.2 亿元、农产品深加工企业风险共担基金 3.6 亿元，

最大可撬动金融投入上百亿元。向上争取贫困户住房建设贷款分

险基金 2.88 亿元，助推了“移民搬迁安置一批”行动的落实。四

是全力抓好财政收入。紧盯目标任务，果断采取有效措施，把任

务落实到每个单位，逐月、蹲点抢抓收入。积极创新税收征管辅

助方式，全力推进综合治税平台建设。充分挖掘非税收入增收潜

力，强化非税收入征缴，确保“颗粒归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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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举全力稳增长，增强经济发展活力。认真落实积极财

政政策、“财十条”和稳增长、调结构措施，千方百计促进经济发

展。一是政府性投资有效保持。科学编制项目资金预算，将有限

的财政资金投向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起基础性、决定性的项目。

积极做好 PPP 项目筛选储备工作，已从医疗卫生、交通等领域

纳入省政府集中发布项目 50 个，其中 20 个项目已进入推介和签

约实施阶段。全力筹措项目建设所需资金，有效保持了政府性投

资强度。二是全面落实减税降费。继续推进“营改增”试点扩面工

作，依法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通过落实小微企业、下岗再就

业、节能减排等税收优惠，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有效释放了税收

优惠政策红利。三是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持续加大对新兴产

业的扶持力度，全面推进现代服务业提速提比，着力保障商贸物

流重点项目建设所需资金，大力推动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深

入实施工业强市战略，加大工业资金投入，推进工业企业升级转

型。加快推进“三农”工作，农业经济发展迅速。 

（四）聚合力惠民生，保障能力持续增强。突出民生导向，

积极落实市委、市政府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是强化民生改善。

认真落实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城镇就业

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大力实施百姓安居民生工程项

目，及时拨付“百万安居工程建设行动”所需资金。全市十大民生

工程投入达 110.34 亿元，17 件民生实事投入达 58.60 亿元。二

是致力发展社会事业。全面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大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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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学校校舍建设，改善办学条件。落实农村薄弱学校改造计划、

边远地区教师周转宿舍等建设项目资金。以支持职业教育为突破

口，促进西南职教园区加快建设。全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深入

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大力支持文化强市战略，积极落实资金

促进“博物馆、文化馆（站）、图书馆（站）、大型体育馆”免费开

放。全力保障四川省农民艺术节暨民间艺术节和第五届全国新农

村文艺演展活动等重点文化项目。 

（五）下重力促改革，理财水平稳步提升。一是财税体制改

革全面推开。认真贯彻落实财税体制改革的安排部署，细化了财

税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各项改革有序推进。积极编制部门三年

滚动预算和中期财政规划，加快推进绩效预算管理工作，探索实

施部门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建立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的挂钩机

制，推进预算管理与绩效目标管理有机结合。二是国库集中支付

改革深入推进。全面扩大授权支付范围，简化和规范财政资金拨

付操作流程，完善预算执行动态监控规则，进一步规范了预算执

行和单位的财务监督。积极核查、纠正预算执行动态监控系统中

的违规支出，对财政资金安全高效运行发挥了积极作用。三是财

政管理持续规范。进一步规范评审程序，提高评审效率。2015

年，市本级完成评审工程项目 347 项，审核资金 30.54 亿元，审

减资金 6.21 亿元，综合审减率达 20.34%。立足夯实基层财政所

建设，有力规范了乡镇财政运行秩序。从健全制度、促进管理入

手，不断完善改进监督检查方式，坚持“以查促改、以查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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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切实加强财政监督工作，重点开展了私设“小金库”及滥发

钱物专项整治工作，充分发挥了财政监督的警示威慑作用。 

（六）使巧力防风险，债务管理更加规范。出台《达州市政

府债务管理办法》，严格控制新增债务，实行政府债务限额管理，

按规定处置到期债务，切实加强政府债务管理。落实上级转贷置

换债券资金，完全覆盖了 2015 年到期政府债务本金，有力地支

持了在建和新建的市政设施、保障性住房、社会公用事业等项目。

截止 2015 年末，全市政府债务余额为 353.66 亿元，低于省下达

的债务限额，债务规模整体可控。其中：一般债务 294.94 亿元，

专项债务 58.72 亿元；市本级债务 64.32 亿元，县（市、区）债

务 289.34 亿元。上述债务主要用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

善和经济发展，形成了大量的优质资产和公益性设施。 

2015 年是经济形势严峻的一年，也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

五年来，财政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收入总量从 2010 年收入 30.59

亿元迈上 2015 年的 79.15 亿元，比“十一五”末增长 1.6 倍，年均

增长 20.94%，收入增长基础更加牢固。财政支出首次迈上了 300

亿元大关，年均增长 16.63%。五年来，财政推动发展有力有效，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紧紧围绕市委重大部署，认真落实市

人大决议决定，持续用力，精准发力，促进经济发展成效显著。

五年来，民生保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更加注重优化支出结构，

“十二五”末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达到 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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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

运行和管理工作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是：经济增长进入新常

态，运行压力持续加大，财政收入持续高速增长动力不足；财政

支出压力持续增大；政府性债务风险需要防范。对于这些问题，

我们将认真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三、关于 2016 年财政收支预算草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省委、省政府、市委的总

体部署，按照“收入坚持实事求是、积极稳妥，支出坚持统筹兼

顾、突出重点、量力而行、讲究绩效”的原则编制 2016 财政预算，

对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

险基金预算统筹安排如下： 

（一）2016 年全市财政预算草案 

2016 年，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为 840,164 万元，

同口径增长 7.50%，其中：税收收入 550,130 万元，增长 8.50%，

上划中央“两税”238,319 万元，增长 8.50%；加上上级税收返还

和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 1,103,058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8,844 万元、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 113 万元；扣除上缴

上级支出 3207 万元，收入总量为 1,948,972 万元。按照收支平衡

原则，全市支出预算为 1,948,972 万元，增长 9.91%。在此基础

上，加上省预通知的 2016 年专项转移支付补助 371,141 万元，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320,113 万元。重点支出安排是：教育

支出 441,967 万元，增长 10.27%；科学技术支出 10,79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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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10.13%；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6,329 万元，增长 10.4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50,077 万元，增长 8.61%；医疗卫生与计

划生育支出 324,945 万元，增长 9.32%；农林水事务支出 230,908

万元，增长 10.41%。 

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 627,582 万元，按照对口安排的

原则，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为 627,582 万元。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为 579 万元，按照收支平衡原

则，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为 579 万元。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 584,538 万元，全市社会保险

基金支出预算为 526,541 万元。本年收支结余 57,997 万元，年末

滚存结余 381,713 万元。主要用于按时足额兑现各项社会保险待

遇，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以及医疗保险、失

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待遇水平。 

（二）2016 年市级财政预算草案 

2016 年，市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为 178,475 万元，

同口径增长 7.50%，其中：税收收入 133,470 元，增长 8.50%，

上划中央“两税”102,343 万元，增长 8.50%；加上上级税收返还

和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 295,660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000 万元、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 50 万元；扣除上缴上

级支出 581 万元和补助下级一般性转移支付等支出 204,758 万元

后，收入总量为 273,846 万元。按照收支平衡原则，市级支出预

算为 273,846 万元，增长 10.97%。在此基础上，加上省预通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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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专项转移支付补助 108,798 万元，扣除补助下级专项转移

支付补助支出 88,211 万元后，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94,433 万

元。按规定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安排 2016 年支出后，市级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为 142 万元。主要支出安排是：教育支出

34,330 万元，增长 9.41%；科学技术支出 4,633 万元，增长 9.35%；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0,677 万元，增长 9.39%；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 38,910 万元，增长 8.31%；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6,103

万元，增长 9.30%；农林水事务支出 17,239 万元，增长 9.26%。 

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 305,983 万元，按照对口安排的

原则，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为 305,983 万元，主要用于征地

拆迁、土地整理、土地开发、城市建设等。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为 261 万元，按照收支平衡原

则，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为 261 万元，主要用于解决市属

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和改革成本、调入一般公共预算保障和改

善民生等。 

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 190,469 万元，按照现行社会

保险支出政策，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为 168,035 万元，本

年收支结余 22,434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171,530 万元。主要用于

按时足额兑现各项社会保险待遇，进一步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失

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待遇水平。 

以上市级财政预算草案，请予审查批准。 

需要特别报告的是：2016 年 1 月 1 日至预算草案批准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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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2 亿元，主要用于保障行政事业单

位正常运转所需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四、关于 2016 年财政工作 

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我们将深入贯彻党的十

八届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

实中央、省委、市委经济工作暨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按照“一保运转，二保民

生，三要转变财政支持产业发展方式”总要求，全面落实积极财

政政策，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着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

各类事业换档提速，确保实现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的宏观调控目标。重点将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着力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继续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强化“四本预算”统筹。牢固树立绩效预算理念，深入推进财政绩

效预算改革，完善全过程绩效管理机制，强化评价结果运用，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开展财政中期评估，加强结余结转管理，

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避免资金使用“碎片化”，把“零钱”聚为

“整钱”，统筹用于发展急需的重点领域。着重开展国库集中支付

改革，进一步优化财政支付方式，扩大授权支付范围，提高财政

资金支付效率；大力推进乡镇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和公务卡改

革，进一步规范乡镇财政管理。务实探索政府性债务健康运行机

制，坚持“疏堵并重”，一方面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严格实行债

务限额管控，将政府债务分类全额纳入预算管理，逐步化解销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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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建设多元化筹资渠道，推广使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PPP）模式，鼓励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基础设施

建设、公用事业等领域投资和运营。 

（二）加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立足抓收入，补短板，多措

并举助力经济发展。创新税收征管辅助方式，强化税源动态监管。

坚持做大财政收入总量与优化收入结构并重，在稳住传统产业领

域财源的同时，强化新兴产业、互联网+以及消费领域的财源建

设。充分发挥投资在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全力推进“项目攻坚

年”活动，继续保持适度的政府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持续

加力推进全市 25 个重大工程项目和 150 个重点项目建设。积极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完善财政金融互动政策体系，不断激活社会

资本，引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深入

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部署，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积极服务

城乡统筹发展，全面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推进城市功能完善，全力抓

好缓堵保畅，积极开展“五治”工程，深化环境治理，建设绿色达

州。 

（三）全力推进民生事业发展。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力提高群众生活质量。加大社会事业扶持力

度，探索试行公共文化、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由政府购买服务。

着力保障群团建设，全面落实群团组织工作经费。大力发展高等

职业教育，全力保障西南职教园区建设。加大精准脱贫保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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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落实 10 项专项扶贫方案资金，充分发挥各类产业基金作用，

协同推进精准脱贫，切实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条件。促进

民生事业更优发展，以推进“民生工程”、“民生实事”发展为切入

点，压缩和取消不合理支出或因政策环境发生变化的支出，以增

强民生保障可持续性。 

（四）致力强化财政监督管理。结合依法治市工作，坚持用

法治的思维和方式维护财政秩序。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为切入

点，创新财政监督检查模式，进一步完善财政资金规范化管理的

相关制度，对财政专项资金实施督查、跟踪问效。重点加强对财

政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在建立健全制度的同时，构建资金效益

的全程追踪问责机制，严肃查处挤占、截留资金的违规行为。开

展重大财政政策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加强财政内部监督，筑牢财

政管理“防火墙”，确保财政资金安全。  

各位代表，2016 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深化财政改革

任务繁重的一年，做好今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

们将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大和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紧

紧围绕全市工作大局，充分发挥财政职能，在应对挑战中开创新

局面，在创新驱动中谋求新突破，在战胜困难中实现新发展，为

实现“十三五”宏伟蓝图、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名名  词词  解解  释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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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预算 

政府预算是政府年度财政收支计划，经过国家权力机构的审

查批准方能生效，是国家的重要法律文件，所有国家机关、企事

业单位和全体公民都必须遵守。政府预算不单纯是政府年度经济

计划在财政收支上的体现，它还是人民意志的反映，更多地涉及

公共管理以及政治层面。 

2．财政体制 

财政体制也称财政管理体制，是指国家划分各级政府之间以

及国家与企业、事业单位之间，在财政管理方面的职责、权力及

其相应的利益的制度。 

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即地方公共财政收入，是指实施分税

制财政体制改革后，各级财政部门依法组织纳入本地区（或本级）

预算管理的各项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其中：税收收

入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非税

收入主要包括纳入预算管理的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罚没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等。 

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即公共财政支出，是指通过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统筹安排的支出。 

5．上划中央“两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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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划中央“两税”收入是指从 1994 年开始按分税制财政体制

规定，原属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值税的 75%部分和消费税 100%，

由地方财政收入上划为中央级财政收入。 

6．同口径增长 

为客观、科学反映年度间财政收支增长变化情况，一般以基

期年为基础，将由于财政体制调整、国家收支政策变化等形成的

一次性因素和其他不可比因素进行调整后计算的增长比例,也称

同口径增长。  

7．一般性转移支付 

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指对自有财政收入（含按财政体制规定上

级财政给予的返还与补助收入）不能满足支出需求或上级政府出

台减收增支政策形成财力缺口的地区，按照规范的办法给予的补

助，接受补助的地方政府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统筹安排和使用。其

主要目标是促进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 

8．专项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也称专项拨款补助，是指上级政府对承担委

托事务、共同事务的下级政府给予的具有指定用途的资金补助，

以及对应由下级政府承担的事务给予的具有指定用途的奖励或

补助。其主要目标是实现上级政府的特定政策目标，并实行专款

专用。  

9．国库集中收付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是指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资金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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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以国库集中收付为主要形式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其主要内容

是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所有财政性资金都纳入国库单一账户

体系管理，收入直接缴入国库或财政专户，支出采用财政直接支

付或授权支付方式，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

应者或用款单位。 

10．财政投资评审 

财政投资评审是财政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部门通过对

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预（概）算和竣工决（结）算进行评价与审

查，对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以及其他财政专项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查及追踪问效，是财政资金规范、安全、

有效运行的基本保证。 

11．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指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单位）根据设

定的绩效目标，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

价方法，对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进行客观、公正

的评价。                                                                                                                                                                                                                                                                                                         

12．政府购买服务 

政府购买服务，是指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政府直接提

供的一部分公共服务事项以及政府履职所需服务事项，按照一定

的方式和程序，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和事业单位承担，并由

政府根据合同约定向其支付费用。 

13．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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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以下简称

PPP）模式：广义的 PPP 是指政府与社会资本为提供公共产品或

服务而建立的合作关系，以授予特许经营权为特征，主要包括

BOT（建设-运营-移交）、BOO（建设-拥有-运营）等模式。狭义

的 PPP 是近年来发达国家在总结传统 BOT 等模式不足的基础上

探索出来的一种新模式，与传统 BOT 的原理相似，可由“使用者

付费”或“政府付费”，但比传统 BOT 更强调双方的全过程合作。 

14．政府性基金预算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国发〔1996〕

29 号）的有关规定，从 1996 年起将经国家批准征收的部分政府

性基金（收费）和地方财政按国家规定收取的各项税费附加纳入

财政预算管理。按照财政部的规定，政府性基金全额纳入预算管

理，实行收支两条线，收入全额上缴国库，先收后支，专款专用；

在预算上单独编列，自求平衡，结余结转下年继续使用。单独编

列的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就称为基金预算，收入称为基金预算收

入，支出称为基金预算支出。 

15．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指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从国家出资企业

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入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

支预算。 

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四川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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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的通知》（川府发[2013]33 号）的规定，编制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应当遵循统筹兼顾，突出重点；以收定支，不列赤字；

与政府公共预算等相互衔接的原则。县级以上政府是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的编制主体；县级以上政府财政部门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的主管部门；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部门或机构是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的预算单位。财政部门编制的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

案经本级政府同意后，提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 

16．社保基金预算 

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自 2010 年起开始试编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目前已完成了六年的预算编制工作。2010 年预算编制

范围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生育保险基金等 5 项基金，2011

年新增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

金，2012 年新增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和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基金，2014 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基金合并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至此，我市 8 个

主要的社会保险险种全部纳入社保基金预算管理。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实行省级统筹，由省上统一编制基金预算。 

17．地方政府债券 

地方政府债券是指经国务院批准同意，以省、自治区、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政府为发行和偿还主体，由财政部代理发行或地

方自行发行的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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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财政监督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是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

服务的物质基础，是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财政管理是

政府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财政职能作用的发挥离不开财政监

督。没有财政监督，财政职能就不完整。从理论上说，财政监督

分为广义的财政监督和狭义的财政监督。狭义的财政监督是指国

家为保障财政分配活动正常有序运行，对相关主体的财政行为进

行审查、监控、检查、稽查、督促和反映的总称。广义的财政监

督是指以国家为主体的管理活动。 

 


